关于进一步加力推动农机报废更新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　
省厅今年大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加大力度持续实施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在下发《关于大力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4〕14号）后，又下发《关于加力推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实施的补充通知》（苏农机〔2024〕17号），进一步对农机报废更新做出有关补充规定。为更好落实两个文件，促进我区农机报废更新工作更好开展，经研究，对进一步做好农机报废更新工作提出如下工作意见，请各地遵照执行。

一、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

农机报废更新工作是落实国务院、省市“两新”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今年以来，我省加大力度实施老旧农机报废更新，鼓励对耗能高、污染重、作业损失大、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业机械进行报废淘汰，支持对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激动喷雾（粉）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等8类农机报废补贴的基础上，在加力实施期间，对谷物（粮食）干燥机也给予报废补贴，鼓励加大耕、种、管、收、烘各环节农机装备更新力度。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分解任务，全力推动我区农机报废更新工作进展，推动全市农机设备更新换代，筑牢安全生产基础。

 二、把握政策重点，抓好推进落实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农机报废更新政策有重大调整。省厅先后下发了《关于大力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4〕14号）、《关于加力推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实施的补充通知》（苏农机〔2024〕17号）。对农机报废更新工作进一步规范部署，重点是增加报废种类，调整报废补贴标准，覆盖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各地在贯彻落实中要吃透文件精神，把握“加力推动”的重点细节，遵守时间规定，规范操作落实，确保惠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一是报废范围扩大。省厅文件明确给予8类农机报废补贴的基础上，在加力实施期间，对谷物（粮食）干燥机也给予报废补贴。

二是报废额度变化。报废补贴额分为正常实施的报废补贴额和加力实施期间的报废补贴额。加力实施期间，报废20马力以下拖拉机，单台报废补贴额由1000元提高到1500元；报废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并新购置同种类机械，在正常实施的报废补贴额基础上提高50%，申请补贴需提供新购机证明，购买《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关于大力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4〕14号）确定的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需要提供新购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证明。

三是明确时间期限。需提供新购机证明均指2024年6月21日以后至报废补贴申请前新购机的证明。对2024年6月21日起提交报废补贴申请的，按本通知明确的报废补贴额执行，对已领取报废补贴的，补齐差额部分补贴。

本通知明确的新增谷物（粮食）干燥机报废补贴以及20马力以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等4类机械提高报废补贴额属于加力实施政策，该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为2024年12月31日，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四是优化报废程序。对于无牌证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可以不要求提供购买原始发票或企业销售存根。各地要加强审核，确保报废机械来源合法、权属清晰，防止虚假报废、重复报废、从外地购买旧机报废等骗套财政补贴资金的违法行为。

三、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宣传效能

农机报废更新工作是国务院、省市“两新”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各地要深刻学习领会省厅《关于大力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4〕14号）、《关于加力推动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实施的补充通知》（苏农机〔2024〕17号）两个文件精神，大力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这是推动农机大规模报废更新的重要环节。

一是明确宣传主体。各镇（街道）、村（社区）基层农机安全监管员和农机协管员都是农机报废更新惠农政策宣传主力军，要掌握政策文件精神，做农机报废更新政策宣传员引导员。

二是把握宣传时机。各地充分利用春耕备耕、三夏、三秋农忙、农机检审、农机“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五进”、各类农业农机业务培训和技术推广等各类活动时机，组织深入镇村一线、乡村集市、田间地头等与农民面对面宣传介绍，可以利用农村集市、庙会等活动时机在人员密集的场所设置宣传摊位，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如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等，安排专门的人员讲解农机报废更新政策。可以与农机经销商和维修点合作，在经营场所张贴政策宣传海报，摆放宣传资料，在销售和维修农机时，一并向农民和农机用户宣传；可以与各村委会合作，通过村委会的广播、宣传栏等渠道，宣传农机报废更新政策；可以组织宣传车在农村地区进行巡回宣传，扩大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可以利用各地主流媒体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也制作农机报废更新政策宣传短视频，通过“田野蒲公英”普法平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传播。向农民群众解读农机报废更新政策重点，突出宣传农机报废更新的最新政策内容、优惠措施、覆盖范围、补贴标准、政策时限等农民群众最关心关注的问题，提高农民和农机用户对农机报废更新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农民参与农机报废更新积极性，有效提升全区农机报废量。

四、落实工作职责，做好协同配合

各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要研究制定农机报废更新工作办法，盘清农机存量“家底账”，分解年度农机报废任务指标，细化到村抓落实。负责农机报废更新业务工作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能力，落实报废农机拆解现场监督，完成补贴兑付等工作。要落实报废农机补贴公示制度，加强社会监督，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各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做好辖区内农机存量摸底统计工作，分解任务到村，做好存量农机具报废需求预测。充分发挥镇村两级农机网格长和农机网格员作用。担负起农机报废更新政策宣传工作，进村入户做好“大力”“加力”两个最新报废更新惠农政策宣传解读，帮助农民了解政策，鼓励引导有报废潜在需求农民把握时机，在农机报废更新“加力”优惠期限内完成报废，享受政策红利。

我局联合区有关部门鼓励报废回收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大力推广“上门取车”等便利化回收服务模式。

附件：1.江苏省农业机械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2.报废农业机械来源归属承诺书
泉山区农业农村水务局

2024年9月27日

附件1

江苏省农业机械新增报废补贴额参照表
	序号
	机型
	机具类别
	基本政策报废补贴额（元）
	加力政策报废补贴额（元）

	1
	拖拉机
	20马力以下
	1000
	1500

	
	
	20（含）-50马力(含)
	3850
	/

	
	
	50-80马力(含)
	7860
	/

	
	
	80-100马力(含)
	10840
	/

	
	
	100-160马力（含）
	13140
	/

	
	
	160-200马力（含）
	18000
	/

	
	
	200马力以上
	20000
	/

	2
	播种机
	6行以下
	600
	900

	
	
	6-11行
	1200
	1800

	
	
	12-18行
	1600
	2400

	
	
	18行以上
	2000
	3000

	3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喂入量0.5-1kg/s(含)
	3000
	4500

	
	
	喂入量1-3kg/s(含)
	5500
	8250

	
	
	喂入量3-4kg/s(含)
	7300
	10950

	
	
	喂入量4kg/s以上
	11000
	16500

	
	自走式半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3行，35马力及以上
	7200
	10800

	
	
	4行及以上，35马力及以上
	17500
	26250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2行
	7200
	10800

	
	
	3行
	12500
	18750

	
	
	4行及以上
	20000
	30000

	
	悬挂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1-2行
	3000
	4500

	
	
	3-4行
	5500
	8250

	4
	水稻插秧机
	4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简易型）
	600
	900

	
	
	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
	630
	940

	
	
	6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
	1410
	2110

	
	
	6行及以上独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1050
	1570

	
	
	4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3720
	5580

	
	
	6—7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7830
	11740

	
	
	8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9000
	13500

	5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800
	/

	6
	机动喷雾（粉）机
	喷幅＜12m悬挂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
	210
	/

	
	
	12m≤喷幅＜18m悬挂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
	280
	/

	
	
	喷幅≥18m悬挂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
	1230
	/

	
	
	功率＜18马力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810
	/

	
	
	18马力≤功率＜50马力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3570
	/

	
	
	功率≥50马力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4170
	/

	
	
	动力喷雾机
	80
	/

	
	
	自走式喷雾机（不含三轮机型）
	840
	/

	7
	饲料（草）粉碎机
	转子直径＜400mm饲料粉碎机
	90
	/

	
	
	400mm≤转子直径＜550mm饲料粉碎机
	190
	/

	
	
	转子直径≥550mm 饲料粉碎机
	220
	/

	8
	铡草机
	1t/h≤生产率<3t/h
	90
	/

	
	
	3t/h≤生产率<6t/h
	150
	/

	
	
	6t/h≤生产率<9t/h
	410
	/

	
	
	9t/h≤生产率<15t/h
	600
	/

	
	
	15t/h≤生产率<20t/h
	750
	/

	
	
	生产率≥20t/h
	1550
	/

	9
	谷物（粮食）干燥机
	4t≤批处理量<10t；循环式
	/
	4230

	
	
	10t≤批处理量<20t；循环式
	/
	6420

	
	
	20t≤批处理量<30t；循环式
	/
	7890

	
	
	批处理量≥30t；循环式
	/
	13350

	
	
	批处理量≥100t/d；连续式
	/
	20000


附件2 
报废农业机械来源归属承诺书
（徐州市参考样式）
本人（或组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组织法人或董事长）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 身份证住址：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现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拟报废（生产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生产的（机 
具类别）___________壹台，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发动机 
号________________，底盘（车架）号___________________。 
该机具系本人（或组织）于__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在_____________________（个人、生产或销售企业）处购买，购买原始发票或企业销售存根复印件或者机具登记信息、机具行驶证件信息、领取补贴信息、检审信息、买卖合同（协议）、过户手续、交易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附后。 
本人（或组织）郑重承诺，该报废机具属于本人（或组织）合法拥有，机具来源正当合法，不牵涉第三方产权纠纷，不是从外地购买旧机或者其它非法所得等专门用来骗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机具，各种证明材料信息真实，如有机具权属不清，信息不实、骗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等情况，本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特此承诺。 

机主本人（签字）:

  组织（盖章）：

年   月   日

泉山区农业农村水务局                    2024年9月27日印发


